
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科研实习生培养协议
（此为参考版本，具体内容导师可自行调节，此行文字请在最终版本删除）
双面打印

甲方：（导师）                            联系电话：
乙方：（学生）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丙方：（学院）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丁方：（学生学籍所在学院，本院学生无此项）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科研实习生管理办法》，经友好协商，甲、乙、丙、丁四方就培养科研实习生一事达成本协议。
实习时间：自______年___月___日起，至______年___月___日止。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可由导师调整）
1. 甲方同意接收乙方作为科研实习生到甲方课题组开展学习研究，并安排乙方围绕甲方承担的项目，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主导，系统开展研究工作。
2. 甲方为乙方提供所需的研究指导和科研环境，如提供科研数据、资料、材料、设备等，及相关的学术交流资源。
3. 甲方以______元/月的标准发放实习劳务，按期发放。乙方劳务发放标准不得超过甲方单位统招研究生津贴的最高标准。
4. 实习期结束时，甲方负责组织验收乙方的研究成果。
5. 培养过程中，若乙方不能胜任工作或不服从甲方工作安排，甲方有权终止实习协议，并向丙方备案。若乙方有违反甲方课题组相关纪律、给甲方造成损害等行为，甲方有权终止实习协议，并有权向乙方索赔。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1. 乙方同意作为科研实习生到甲方课题组并开展研究，服从甲方科研任务安排。 乙方与甲方协商实习内容相关事宜，乙方向甲方申请科研需要的相关资源。
2. 乙方定期向甲方汇报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完成甲方安排的科研任务。结束实习前，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交相关成果，通过甲方的验收。
3. 乙方在实习期间，自行负责食宿和个人安全。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无故旷工；如有特殊情况，需与甲方协商请假。
4. 乙方应遵守甲方的保密要求，未经甲方导师允许，不得对外传播或出借甲方提供给乙方开展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材料、设备等；乙方根据研究内容形成的研究成果在向甲方外的其它单位或个人公开前，须经甲方许可。
5. 乙方在实习结束或中断前，需向甲方办理全部交接手续，将归属于甲方及向甲方借用的文档、资料、设备及其它资源和财产一并交还给甲方；不办理交接手续，发生文件泄密、遗失，设备损坏等，均由乙方负责。

三、丙方权利与义务
1. 丙方审议同意并备案后，乙方方可作为科研实习生到甲方开展课题研究。丙方与甲方共同对乙方进行管理。
2. 当甲方或乙方不履行培养协议产生争议时，丙方协助处理。
3. 实习完成后，丙方组织开具实习证明。

四、丁方权利与义务
1. 丁方同意乙方作为科研实习生到甲方课题组开展学习研究。
2. 当甲方或乙方不履行培养协议产生争议时，丁方协助处理。

五、提前终止协议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应提前终止协议：
1. [bookmark: _GoBack]甲方从未提供所需的研究指导和科研环境的；
2. 乙方本人出现身体或心理等健康问题，不适宜继续实习的；
3. 乙方因学习与工作态度问题，不适宜继续实习的；
4. 乙方未请假或请假未经批准，未参加甲方规定的科研活动累计达10个工作日及以上的；
5. 乙方在协议期内因毕（结）业、退学等失去学籍的；
6. 乙方本人提出终止协议申请的；
7. 其他需要终止协议的情况。

七、其他条款
1. 任何一方有违约行为，均须承担违约责任。
2. 本协议中有关保密、知识产权、违约或赔偿责任、连带责任条款，不因本协议终止或解除而失效。
3. 所有未尽事宜可另行协商解决并签署书面文件予以确认，该书面文件将被视为本协议书的一部分。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丙方签字：          丁方签字：
                                 丙方单位（盖章）    丁方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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